行政机关为开展行政许可、授予职业资格申请查询的，应提交犯罪记录查询公函列明查询事由、依据的法律条款、被查询人的身份信息要求：
1.申请材料应真实、完整、清晰、整洁，逐份备案人签章； ( 签章是指：备案人盖章，或者其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签名加企业盖章。所盖章必须是备案人公章，不得使用注册专用章。) 

2.申请材料除证明性文件外均应以中文形式提供。

3.申请企业填报的表格和编写的申请材料均应为 A4规格纸张，政府及其他机构出具的文件原件按原尺寸提供；

4.凡申请材料应提交复印件的，复印件应清晰，并应在复印件上注明日期、备案人签章； 

5.申请材料一般应左页边距大于 20mm（用于档案装订）；

6.内容包含查询事由、依据的法律条款、被查询人的身份信息
